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学位论文评阅（议）和答辩的有关规定（简表）

	申请

类型
	学位论文评阅/评议人
	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委员
	备注

	学历

硕士
	评阅人为2名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的专家，其中1名是所在培养单位以外的专家。
	由3—5名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的专家组成，其中2—3名是所在培养单位以外的专家。答辩委员会主席应由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专家担任。
	1 学位论文评阅(议)人及答辩委员均须为在岗研究生指导教师。

2 评阅中，若有1名专家不同意答辩，则需增聘1名专家进行评阅，如果仍不同意论文答辩，则本次答辩申请无效。

3 学位论文评阅人可以担任论文答辩委员会成员。
4 申请人导师、同等学力学位申请人的推荐人不能聘为论文评阅人及答辩委员会成员。
5 学位论文应在答辩前20天送达评阅（议）人，答辩前10天送达各答辩委员会成员。

	学历

博士
	① 评阅人为3名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专家，其中至少2名是校外专家。

② 另外需聘请2名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专家进行同行评议。
	由5--7名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专家组成，其中2-3名为校外专家。答辩委员会主席由具备博士生指导教师资格的专家担任。
	

	同等学力

硕士
	评阅人至少有3名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的专家，其中至少1名是我校和申请人所在单位以外的专家。
	由5名具有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的专家组成，1名是我校和申请人所在单位以外的专家。答辩委员会主席应由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专家担任。
	

	同等学力

博士
	① 评阅人至少有5名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专家，其中至少3名是我校和申请人所在单位以外的专家。

② 另外需聘请2名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专家进行同行评议。
	由7名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专家组成，其中至少有4名是博士生导师，3名是我校和申请人所在单位以外的专家。答辩委员会主席由具备博士生指导教师资格的专家担任。
	


· 学位论文答辩表决票须由答辩秘书在答辩前填写并加盖培养单位公章。


